《吉林省碳普惠减排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碳普惠作为引导社会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抓手，能够有效调动生活端和消费端的减碳潜力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碳减排的良好氛围。碳普惠减排量作为核心要素，其核算、核证、备案、交易、注销等活动和碳积分转换、记录、使用等全流程需要建立统一规范，以保障碳普惠体系的规范、有序运行。目前，吉林省尚缺乏专门针对碳普惠减排量管理的规范性文件，为碳普惠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。基于上述背景，省生态环境厅组织起草了《吉林省碳普惠减排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6年1月初，我厅启动《管理办法》起草工作，编制组系统梳理国家及我省相关政策要求，深入研究国内先行地区的碳普惠管理办法，总结实践经验。1-2月，在调研基础上，围绕碳普惠减排量的全生命周期管理，构建完整制度框架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初稿）。2-3月，通过多次座谈交流、听取意见建议，编制了《管理办法》（讨论稿）。4月初，组织专家及平台运营主体进一步对方案修改完善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《管理办法》主要特点

（一）明晰权责边界，实行闭环管控。《管理办法》明确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减排量备案工作，平台运营主体承担场景开发、碳账户管理、减排量核算交易等具体运营，同时对碳普惠减排量及碳积分管理的关键环节进行规范，形成环环相扣、可追溯的闭环管理机制，确保碳普惠体系有序运行。 
（二）强化激励约束，注重运行实效。紧扣碳普惠引导绿色低碳行为的核心目标，依据统一方法学将个人低碳行为折算为碳积分，支持积分兑换商品服务、开展低碳公益捐赠，有效激发公众参与热情。同时强化制度约束，明确减排量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，实行协议出让与注销管控，杜绝重复使用；设定碳积分有效期，规范积分使用边界，禁止违规转让交易，在放大激励效果的同时严守运行风险底线。
（三）坚持公开透明，筑牢安全保障。要求平台及时公开场景清单、减排量备案、交易及注销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全过程监督，保障公众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同时高度重视用户权益保护，明确运营主体要依法保护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，严禁擅自转移、注销用户积分，切实维护碳普惠参与各方合法权益，提升体系公信力与可持续性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五章19条，全流程规范碳普惠减排量与碳积分管理，保障碳普惠体系健康有序运行。

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编制目的与依据，核心是规范减排量管理、保护参与方合法权益。界定了碳普惠减排量的定义、最小单位，明确办法适用范围涵盖减排量核算、核证、备案等相关活动及碳积分管理的监督。同时划分了核心职责。

第二章是减排量管理的核心章节，系统规定了减排量核证、备案、交易、注销的全流程要求。明确“碳惠吉林”运营主体需委托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对减排量进行核证并出具报告，核证后向省生态环境厅提交备案申请，通过备案的减排量可用于捐赠或交易。明确减排量交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信原则，由平台运营主体组织，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开展，交易后相关减排量需予以核减；同时规定减排量消纳后需在平台及时注销，严禁重复使用。

第三章聚焦碳积分管理，明确碳积分的核算、使用、有效期及使用限制。规定“碳惠吉林”平台依据方法学，将用户低碳行为减排量核算后转换为碳积分，发放至个人碳账户。明确碳积分可用于平台商品服务兑换或低碳公益捐赠，设定积分最长5年的有效期，同时禁止平台擅自转移、注销用户积分，用户不可转让、交易个人碳积分。

第四章强化监督管理，重点明确信息公开与数据安全要求。要求“碳惠吉林”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碳普惠场景清单、减排量备案、交易、注销等相关信息，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。同时要求平台运营主体建立健全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依法保护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，筑牢权益保障防线。

第五章附则明确了办法中核心用语的含义，包括碳积分、碳积分换算规则、碳积分商城的定义，同时明确本办法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，规定了办法的施行时间及有效期。

